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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考試減列專業科
⽬應有之配套考量
呂育誠 臺北⼤學公共⾏政暨
政策學系教授

“ 以減列考試科⽬作為改變的起點，精進分數計算、命題內容及

考試型式配分等配套措施，持續優化國家考試制度。 ”

科⽬雖減列，專業不打折

考選部⽇前宣布啟動「公務⼈員⾼普考試應試專業科⽬彈性多元調整⽅案」

法制作業，並預告「公務⼈員⾼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第⼗⼆條及

第⼆條附表⼀、第四條附表三、附表四修正草案」，廣徵各界意⾒，其中最

受各界矚⽬者，無非是專業科⽬減列部分，特別是⾼考三級以減列2科、普考
以減列1科為原則進⾏檢討，此舉不僅突破我國考試制度⾃⺠國39年以來的
傳統，更影響眾多有志從事公職⺠眾的準備規劃，乃⾄於各⼤專院校、教研

機構的教學範圍。

整體⽽⾔，筆者認為不論是配合時空環境變遷，或是符合⽤⼈機關需求等因

素，檢討並減列考科確有其必要性，惟為避免外界將此重⼤變⾰簡化為「減

少考試壓⼒」之浮⾯評價，且更落實考選部「專業知能核⼼化、擇才條件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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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之策略主軸，實應配套檢討各專業科⽬在考試技術、範圍，乃⾄於考

選策略，換⾔之，⾼普考試的「信/效度」（reliability & validity），不僅不應
受科⽬減列影響，更應藉本次改⾰精進提升。限於篇幅，以下僅原則性的從

技術、實質，以及策略3層⾯，論述可⾏的思考⽅向。

技術⾯的配套：優化分數評定與計算⽅式

減列科⽬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分數計算，按公務⼈員⾼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

考試規則（111年10⽉24⽇修正）第7條規定，現⾏⾼考三級與普考計分⽅式
如下：

⼀、⾼考三級以普通科⽬平均成績（20%）加專業科⽬平均成績（80%）合
併計算之；普考以各科⽬平均成績計算之。

⼆、併採筆試與實地測驗或⼝試之類科，則依類科性質分別占⼀定總分比

例。

三、筆試應試科⽬有⼀科成績為零分，或總成績未達50分者不予錄取。

四、各項成績之計算取⼩數點後四位數，第五位數以後捨去。考試總成績之

計算取⼩數點後⼆位數，第三位數採四捨五入法進入第⼆位數。

上述分數計算原則將因減列專業科⽬⽽改變各考試科⽬權重以及最後總分，

儘管幅度可能不⼤，但對報考⼈數眾多的類科⽽⾔，細微差異仍可能決定錄

取與否，故未來或可檢討下列議題：

⼀、各類科專業科⽬計分權重差異化之必要性。

⼆、專業科⽬與普通科⽬、⼝試、實地測驗比重應併同檢討。

三、成績未達50分不錄取，以及成績計算四捨五入標準之再評估。

實質⾯的配套：精進命題內容與考試型式配比

若分數計算影響考試「信度」，那麼考試內容便決定了「效度」。筆者認為

減列科⽬最重要的配套考量，莫過於同步檢討命題內容與範圍，以確保⾼普

考試能維持為國舉才的權威地位。



圖1是⾼考三級與普考⼀般⾏政、⼀般⺠政類科減列考試科⽬前後之對照 ，

由於此兩類科歷年普遍報名⼈數眾多，競爭也最激烈，故筆者認為可據以作

為瞭解命題內容的基礎。整體⽽⾔，圖1內容因減列科⽬，可能產⽣下列議
題：

⼀、命題範圍與科⽬同步調整

根據命題⼤綱 ，「⾏政學」與「⾏政學概要」兩科⽬均包括公共管理、公

共政策兩主題，故當兩科⽬減列後，相關內容是否納入⾏政學（概要）命題

範圍？或是進⾏不同考試間的區隔 ？另外，當⺠法總則與刑法總則減列

後，是否要將其命題範圍併入「法學知識與英文」？或是調整相關比重？

⼆、考試型式配比

現⾏申論式、測驗式、併⾏式之3類考試型式配比，將因減列⽽改變，特別是

普考部分，減併科⽬將使兩類科「初等考試化」，即以測驗題為主要考試型

式。

上述⼆問題不僅影響整體考試效度，更會連帶影響未來錄取⼈員素質，乃⾄

於各職系任⽤⼈員知能，故考選部實應針對減併前後各類科變化，邀集各⽅

專家檢討下列議題：

⼀、各科⽬核⼼知能與命題範圍。

⼆、同職系不同等級考試科⽬，與同⼀考試科⽬間之區隔與整合。

三、申論式、測驗式、併⾏式之3類考試型式的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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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配套：掌握契機並整體規劃

從前述技術⾯與實質⾯的分析可知，減列科⽬除了改變考試科⽬外，實質上

將連帶影響⼈才選拔與機關⽤⼈，可謂「牽⼀髮⽽動全⾝」也，故值此改⾰

契機，除了更週延規劃減列科⽬之配套作為外，或可以從更上位或策略層

次，同時評估科⽬調整的後續變⾰⽅向，⾄於具體內容仍可分為技術⾯與實

質⾯：

⼀、技術⾯：評估納入⼝試或其他考試⽅法的可⾏性。亦即藉由減併科⽬提

供更多樣考試⽅法的採⾏空間。

⼆、實質⾯：其他考試（特別是初等考試）科⽬調整可⾏性。當作為國家考

試主流的⾼普考都可調整科⽬時，其他考試或特考⾃然也可⼀併檢討。

以減列科⽬作為優化考試制度的起點

公務⼈員考試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之任⽤，依本法以考試定其資格。」
由此可知考試不僅是選拔⼈才的管道，更是整體考銓制度的基⽯。同理，期

望本次專業科⽬彈性多元調整⽅案的推動，不僅是數量上減列考試科⽬的有

限作為⽽已，更是後續⼀系列優化國家考試制度的開始，如此除了可延續70
餘年來優良傳統，更可望有效地為國家拔擢優秀⽽適任的⼈才。



 考選部（2022）。考選部公報（第111084期），考選部公報資訊網，12
⽉7⽇。 https://gazette.moex.gov.tw/Browse/wHandGazette_File.ashx?gid=
469&aid=2400

 考選部（未註明）。公務⼈員考試部分應試專業科⽬命題⼤綱。2023年2
⽉3⽇，取⾃ https://wwwc.moex.gov.tw/main/content/wfrmContentLink4.asp
x?inc_url=1&menu_id=154

 例如普考⼀般⾏政可以保留公共管理概要，相對減列⾏政學概要，如此將
更能區隔與⾼考三級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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